附件1：
采购项目需求

采购名称：
	设备名称
	数量

	移动式紫外线灯
	2台


二、采购最高限价：720元（360元/台）

三、采购需求：无

商务要求：

1.1.合同履行期限及地点

1.1 合同履行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65日内。
1.2 合同履行地点：四川省妇幼保健院。

1.3交货期限：合同签订生效后，收到采购人通知后7日内完成安装调试并交付采购人验收。
付款方法和条件：甲方最终验收合格后，乙方须向甲方出具合法有效完整的完税发票及凭证资料，甲方自收到上述发票及凭证资料后60 日内在无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前提下支付合同总价 90%的货款给乙方。剩余10%货款在设备验收合格之日起满2年，乙方向甲方提交付款申请 ，达到付款条件起 60 日内 ，在无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问题前提下进行支付。

3.安装调试及验收：

3.1中标人负责货物安装、调试。

3.2货物安装调试完毕后，中标人应对采购人操作人员进行现场培训，直至采购人的技术人员能独立操作，同时能完成一般常见故障的维修工作。

3.3完成中标产品所有安装、调试、培训后，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，验收标准按照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号）、招标文件、中标人投标文件为准。

3.4验收条件说明：初验:供应商设备交付后，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30日内组织验收，初验合格后不付款。终验:设备试运行一个月正常，乙方应向甲方书面提出最终验收申请，甲方收到验收申请之日起计30天内组织终验，终验合格即为验收合格。

4.售后服务：

4.1质保期：最终验收合格后提供至少1年原厂质保，含整机所有部件，费用包含在本次投标报价中，如质保期内部件损坏，中标人应更换全新原厂配件，并对更换部件延长一年质保。
4.2中标人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4小时内响应，24小时内到达现场维修，如维修不涉及零配件更换，应在48小时内修复完毕；如涉及到零配件更换，应在72小时内修复完毕。维修时间超过72小时的，中标人在设备维修期间提供备用机供采购人使用。若中标人未在规定期限内修复设备而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，由中标人全额承担。

4.3如质保期内货物经中标人两次维修仍不能达到国家相关质量标准，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无条件更换全新货物或退货，并追究中标人违约责任。

4.4如货物涉及软件升级，中标人承诺为采购人提供软件升级服务，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内，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。

4.5中标人应承诺保证设备停产后至少5年的零配件供应。质保期内提供每年≥2次巡查保养，保养内容包含设备内部清洁、更换全新过滤网≥6个月1次。

5.履约保证金：无。 
6.安装地点：晋阳院区。

7.报价截止时间：2025年11月21日下午17:30前。

8.省妇幼医学装备部联系人及电话号码：梁老师（18225058708）。

附件2：
报价表

	报送单位：四川省妇幼保健院
	报价单位： 

	
	联系方式： 
联系人： 


	序号
	产品名称
	生产厂家
	规格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总计

	1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附件一：报价供应商营业许可证（经营范围含医疗器械销售）
附件二：报价供应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 /备案证 
附件三：法定代表人身份授权书

附件四：投标产品相关资料
202X年X月X日

附件3：法定代表人身份授权书
（采购单位名称）：
本授权声明：（投标人名称）
（法定代表人姓名、职务）授权（被授权人姓名、职务）为我方“”项目采购活动的合法代表，以我方名义全权处理该项目有关采购、签订合同以及执行合同等一切事宜。
特此声明。

授权代表签字：
被授权代表签字：
投标人名称：（加盖公章）
日期：
★说明：上述证明文件附有法定代表人、被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时才能生效。
 
